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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 2024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

议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坚

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在转方式、调结构、提质量、增效益

上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。严格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稳定经济运

行工作部署，按照深化空间布局引导、加强规划引领与土地要素

保障的工作思路，统筹推进土地供应，全力稳投资、保增长、稳

预期。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土

资发〔2010〕117 号）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计划指标

（一）总量

2024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供地计划”）安

排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3240-3660 公顷，分列城乡建设用地和特交

水用地。坚持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战略定位，持续坚持节约集约用

地，深化空间结构布局。其中，城乡建设用地 2770-2790 公顷，

保持各地类总量稳定，围绕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，加强规划引领，

重点聚焦“三大工程”、聚焦区域优化功能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

系建设、聚焦“七有”要求和市民“五性”需求，不断优化地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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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。特交水用地 470-870 公顷。

（二）用地结构

安排产业用地 510-530 公顷（研发用地 80 公顷，工业用地

200 公顷，仓储用地 100 公顷，商服用地 80 公顷，乡村产业用

地 50-70 公顷），住宅用地 1060 公顷，其中，坚持以需定建，

稳慎有序推进的原则，安排保障性住宅用地 460 公顷;安排公共

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650 公顷，城市道路及交通设施用地

550 公顷，特交水用地 470-870 公顷。

2024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安排（单位：公顷）

（三）空间布局

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，统筹城乡发展，持续强化“一核一

主一副、两轴多点一区”圈层协同的城市空间结构，有序组织各

圈层间功能疏解和梯度承接，综合考虑各圈层差异化区域发展特

点及土地价值，着力推进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提升、平原新城梯次

承接，构建起北京新的城市发展格局，土地供应向重点功能区、

轨道站点周边、南部地区等重点发展空间倾斜。

中心城区（含核心区）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供应总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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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%。核心区重点落实核心区控规新一轮行动计划，着力提升核

心区服务功能，因地制宜构建符合老城空间特征的公共服务生活

圈；中心城区重点加强与核心区“四个中心”功能建设、“四个

服务”水平提升及空间形态管控方面的衔接联动，突出减量提质，

坚持疏提并举，稳步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品质。

平原新城地区（含城市副中心）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

供应总量 60%，打造平原新城地区（含城市副中心）高质量发展

增长极。城市副中心立足高水平落实副中心控规，以示范带动非

首都功能疏解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目标，高标准构建城市框

架，实现空间的有序重组；多点地区对标城市副中心重点完善城

市功能，提高综合承载能力，承接发展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

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及其配套服务功能，

推动人口、产业、居住、服务均衡发展。

生态涵养区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供应总量 15%。重点

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，适度承接科技创新、国际交往、文化

服务、旅游休闲、健康养老等城市功能，同步优化基础设施和公

共服务配套供给。依托山水格局建设高品质山水城市，守护好绿

水青山。

二、土地供应导向

紧紧围绕近期建设规划和“十四五”时期目标任务，从改善

预期、提振市场信心入手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坚持以

首都发展为统领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把实施扩大内需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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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，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

体系、支撑实体经济发展，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

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。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按

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及分区规划要求，规划引领计划，要素保障

项目，统筹推动疏功能、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

风险等工作，坚持以规划为引领，以严守耕地红线为底线，把握

好土地供应节奏，推动构建城市新发展格局。

（一）统筹控增量、盘存量和促减量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

用途管制

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。通过减量地块的整理复垦实现成片

开发类项目的占补平衡，统筹国有、集体建设用地减量，层层传

导节约集约利用要求；在巩固己有的减量成果基础上，全市城乡

建设用地减量重点由总量管控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转变，2024

年度全市拟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净减量任务 660 公顷，落实二绿地

区减量腾退任务 350 公顷。各区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与城

乡建设用地减量实施工作相挂钩，其中对于已达到分区规划2035

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的区，结合分区规划减量腾退空间，实

施精准减量。

（二）科学合理配置资源要素，保障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用地

需求

重点向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

范区和中国(北京)自由贸易试验区、“三城一区”、中关村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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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创新示范区、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精准配置产业用地，

为打造现代化服务体系做好土地要素保障；聚焦“七有”“五性”，

关注民生福祉，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；加快构建韧

性安全的城市空间，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。

（三）深化空间布局引导，推动实现主副结合发展、内外联

动发展、南北均衡发展、山区和平原地区互补发展

按照不低于80％的比例推动产业用地向产业发展重点领域、

重点功能区集聚，支持壮大高精尖产业集聚势能，加快供应智能

制造、产业互联网、医药健康等产业用地；按照不低于 65%的比

例引导保障性住房用地优先向现状和近期建设的轨道站点周边

以及重点功能区周边布局。

（四）充分发挥土地出让收入在稳投资、促发展、保稳定方

面的重要作用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

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、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、城

中村改造等“三大工程”。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，既要稳步

提升保障性住房空间供给质量，选址布局优先向轨道交通站点和

就业密集地区集中，实现从“住有所居”向“住更宜居”转变，

更要坚持以需定建、稳慎有序推进的原则，根据保障性住房年度

建设计划，统筹安排各类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。

（五）聚焦“七有”“五性”，补足功能短板，提升基础设

施和民生服务保障水平

城市副中心多点地区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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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资源要素配置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。提高土地开发与

基础设施建设的匹配度，不断优化土地供应环节对街区功能高标

准、高质量供应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坚持节约集约用地

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《关于 2023 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38 号）要求，既算“增量”账，更算

“存量”账，梳理潜力用地资源，对接全市土地储备计划、批而

未供用地处置工作，着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，推动土地供应接续

有力。

（二）强化市区两级主体责任

市级行业主管部门、各区政府统筹安排中央、军队和公共管

理与公共服务、城市道路及交通运输用地、特交水用地等

1750-2150 公顷指标，充分发挥统筹综合协调的职责，推动市级

重大项目与本区用地资源的匹配。各区政府统筹落实住宅用地、

研发用地、商服用地、工矿仓储用地、乡村产业用地 1490-1510

公顷及净减量 660 公顷指标，履行分区规划实施、征地拆迁、耕

地占补平衡等资源整理的主体责任，着力推动经营性用地及配套

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、交通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的统筹供应，提高

土地供应效率。加大征收拆迁腾退在途项目清理工作力度，切实

通过“拔钉子”盘活存量资产、落实政府过“紧日子”的要求。

强化供地计划的指导性和实施效率，减量规模指标的完成情况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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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市政府绩效考核。

（三）增强计划调控的精准性与弹性

强化土地的资源保障作用，计划指标对应用地清单，随责任

分解方案一并印发,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数据库，各责任主体根据

计划项目表，明确时间表，通过落规划，抓项目，保供地。继续

采取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与供地计划统筹联动调度机制，强化土地

供应与耕地保护、城乡建设用地减量以及全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系

统联动。在供应总量结构相对稳定、空间布局相对优化的基础上，

年中可对清单内用地进行适当增补，适应市场需求。市规划自然

资源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，将结合供地计划及固定资产投资任务

执行情况统筹安排，力争完成全年预期目标。

（四）强化村地区管

各区要统筹城乡建设用地，着力加强集体产业减量实施过程

中的“先立后破”，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，落实“村地区管”，

推动“百村示范、千村振兴”工程实施，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

水平、乡村建设水平、乡村治理水平。

本计划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
